
臺灣省非都市土地變更為汽車駕駛訓練班使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臺灣省政府八二府交一字第一六三二二八號函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二日臺灣省政府八四府交一字第一六一二一六號函

一、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為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以下簡稱駕訓班）使用地（交通用地）興辦事
業計畫之審查，並配合「臺灣省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有關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作為汽車駕駛訓練班使用其事業計畫之主管機關為本府交通處（公路局）。

三、駕訓班之教練場地、班舍、建築物及停車場所等面積應符合（附表一）之規定。

四、駕訓班負責人應檢具左列表件一式十份，向當地公路監理所、站申請：
（一）設班計畫書（如附表二）。
（二）計畫興建舍、停車場、教練場平面圖（應標明教室面積，並標示其他有關建築設備、消防安全設備等）。
（三）班舍位置圖。
（四）負責人及班主任身分學經歷等證明文件。
（五）土地使用同意書（應註明同意作為變更以後之用途，惟申請人為所有權人免附）。
（六）地籍圖謄本（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憑，申請範圍以著色標明。
（七）土地登記簿謄本（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憑）。
（八）非都市土地變更作為交通用地申請書（如附表三）。
（九）土地使用現況說明書（包括地上設施、公共設施）。
（十）組織章程及學則。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公路監理機關收到申請人提出之申請籌設書表時，應依左列規定程序辦理：
（一）先行核對所送書表是否齊全，內容是否符合（如有欠缺或不符者應退回補正）。
（二）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之規定會同當地縣（市）政府有關單位實地會勘。
（三）審查勘驗合格後，轉報本府交通處（公路局）依變更前之土地使用編定類別簽會省府有關機關同意。
（四）經複審合格後即函復各該公路監理機關據以轉知申請人逕向縣（市）地政單位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



六、地政單位核准變更編定，並辦妥登簿後，申請人將憑有關文件，向當地縣市政府建管單位申請核發建築執照後，始得興建班舍。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下列非都市土地不得申請變更作為汽車駕駛訓練班使用地：
    1.特定農業區。
    2.特定專用區。
    3.工業區。
    4.山坡地查定為五級以上者土地。
    5.已實施農地重劃之農地。
    6.經政府規劃與重大投資改良之農地。
    7.一般農業區一至八等則田地目農牧用地。
    8.租用農地。
（二）在山坡地範圍內各種使用區之土地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三）
（三）如在申請前已擅自先行開發變更使用者，於依法完成懲處之日起二年內暫停核發興辦事業設置許可。

八、申請用地為耕地及其他依法供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應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九、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者，應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核准計畫內興辦項目使用，不得變更用途使用，且不得再變更編定為其他
用途。興辦事業計畫經撤銷或註銷時，已核准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者，應回復原編定。

十、非都市土地變更為汽車駕訓班使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會勘紀錄表（如附表四）。



附表一　　　駕訓班教練場面積標準表

訓練車種 教練場面積 備註

小型車 六、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大客、貨車 一０、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聯結車 一０、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小型車及大客、貨車 一四、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小型車及聯結車 二０、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大客、貨車及聯結車 二０、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小型車、大客、貨車及聯結車 二四、０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1.不含班舍建築物停車場面積。
2.班舍建築物、停車場（含本班及來賓停車用）樓地板面積佔教練場面
積之比例，於本標準表規定之基本面積範圍內為百分之十，超過本標
準表規定之基本面積部分至少應為百分之五。

3.小型車教練場得以立體方式設置，以樓地板面積計算教練總面積，惟
僅限設置三層（含地面層，但不含地下層），且基地面積至少應為四、
五００平方公尺以上。



附表二
  台灣省民營汽車駕訓班設班計畫書                                       年    月    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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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
受文機關：　　　　縣（市）政府
申請事項：
構人在左列土地上必需作（　　）使用，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一條及有關規定
填具申請書，請惠予辦理。

土地標示
原用分區
及編定類
別

申請變更編
定類別及面
積

土地使用
現況

土地所
有權人 備註

鄉鎮 地段 小段 地目 等則
面積
(公頃)

使用
分區

編定
類別

編定
類別

面積
(公頃)

奉准
興辦
事業
依據 本筆

土地
鄰接
土地

合　　　　　　　　　　計
申請人：　　　　　　　　　　（簽章）
住　址：

附註：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後，申請變更編定者，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條規
定，以各該使用分區准許變更者為限。

      二、本申請書應填寫一式五份，向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並繳納規費及檢附左列各
五份文件：

      （一）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二）土地使用同意書。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2.符合土地法第二０八條規定得徵收而以協議價購取得者，以地價發放清冊代替之。
          3.持分共有者，應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將範圍著色）。
      （四）土地使用斗畫配置圖及位置圖（配置圖不得少於1/1200，位置圖不得少於 

1/500，均應著色表示）。
      （五）其他有關文件。
      左列申請免附前項第一款規定之興辦事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一）符合第十二點規定之零星或狹小土地。



      （二）依管制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之自有土地。
      （三）鄉村區土地變更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
      （四）變更編定為農牧用地。



附表四
非都市土地變更為汽車駕駛訓練班使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會勘記錄表

申請人姓名

土地座落 (面積公頃)

審查結果

申請人姓名
土地座落

會勘單
位及事項

會勘事項
合格 不合格

會勘人
簽章

備註(註明具
體審查意見)

1.變更編定用地是否符合變更編定規定

2.地籍圖謄本有無著色劃定擬使用範圍

3.擬申請變更編定之位置圖與地籍圖謄本是否齊全
地　　政

4.是否使用已實施農地重劃之農地

1.申請用地是否臨接道路(道路寬度臨街長度是得為該目的事
業建築使用)

2.是否影響鄰近農地灌溉排水設施

3.是否污染鄰近農地灌溉水源

4.是否符「臺灣省各河川區域內申請許可設施汽車駕駛場處
理原則」

建　　設

5.是否位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



1.是否利用經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2.是否妨礙鄰近農田耕作與生產

3.是否妨礙鄰近農業運輸通行

4.是否利用經政府規劃及劃定之農產專業區農地

5.是否利用經辦理農地綜合規劃並已執行及投資農業生產區
段

6.是否利用山坡地範圍內及需開挖整地之農牧用地

7.是否利用一般農業區一皮八等則田地目農牧用地

農　　業

8.是否影響農地利用

警　　政 是否影響附近道路交通安全及秩序

環　　保 是否污染鄰近居住環境

監　　理 申請面積位置建築班舍、停車場是否適當

其　　他

附　　註

會勘結論


